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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本報告為執行物管局所委託九十四年度計畫“核子反應器設施

除役環境輻射監測及污染審查技術研究”中有關環境輻射監測部份

之年度期末報告。 

報告內容以日本原子力安全委員會(Nuclear Safety Commission 

of Japan)出版之「環境輻射監測指引」內容為藍本，並參考我國行

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公布的「環境輻射偵測規範」，作廣泛且深入之研

討，期能對國內核電廠及核設施之除役規畫有關環境輻射監測之審

查有所助益。 

核設施除役期間及設施除役後，均有可能會有放射性物質的外

釋，若不進行有效與即時的監控，並評估設施外民眾所導致的輻射

劑量，則有可能造成一般環境與民眾的輻射危害。因此我國「核能

電廠除役管理方針」第十四條規定：核能電廠除役期間及除役後，

應於廠區及周圍地區實施環境輻射監測作業。另外，「核子反應器設

施除役許可申請審核辦法」中規定，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應檢附

除役計畫，送主管機關審查。其中，環境輻射監測為除役計畫中應

載明事項之一。 

本報告之內容即在於提供有關核設施除役有關環境輻射監測與

劑量評估的規劃研究，可作為核設施除役單位之除役規劃與主管機

關審查除役計畫書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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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觀念基本觀念基本觀念基本觀念 

1.1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環境輻射監測的基本目的在於確保核設施周圍民眾的健康與

安全，並確認環境中，起因於核設施放射性物質所造成的民眾輻

射劑量，在法規的年有效等效劑量限度以下註1。並且，在有異常

事故發生的通報時，預先的監測體系整備能很快地進行事故應

變。其具體目標有下列四項：  

(1) 設施周邊居民的輻射劑量推算與評估； 

(2) 瞭解環境中放射性物質的累積状況； 

(3) 評估核設施的放射性物質產生的輻射對週邊環境的影響； 

(4) 發生異常事故時，例行環境輻射監測作業的加強，與緊急時環

境輻射監測體系的準備。 

1.2 適用範圍適用範圍適用範圍適用範圍 

本報告適用於核設施除役周邊的環境輻射監測。 

1.3 區域整體的環境輻射監測區域整體的環境輻射監測區域整體的環境輻射監測區域整體的環境輻射監測 

(1) 核設施業者定訂核設施除役環境輻射監測計畫，需考慮核設施

與地區的特性。 

(2) 核設施業者執行的環境輻射監測，在重點項目、實施範圍與密

度上可依據本報告作為核設施業者訂定環境輻射監測計畫時

的參考。 

(3) 環境輻射監測必須考慮區域整體的整合，核設施業者所制訂的

環境輻射監測計畫，應該依據地區的實際情形做必要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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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依據環境直接輻射及環境試樣中放射性的量測方法，評估確

認核設施廠界外的輻射劑量低於輻射劑量限度 1mSv/年（等效

劑量），即可確保周邊居民的健康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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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環境輻射監測計畫環境輻射監測計畫環境輻射監測計畫環境輻射監測計畫 

為制定具體的監測計畫，以下就環境直接輻射偵測註2、環境試

樣的取樣、環境試樣中放射性活度的分析、核設施除役前背景調查以

及異常事故發生時環境輻射偵測的強化等項分別敘述。表1所示供核

設施單位制定監測計畫參考。 

環境輻射監測的代表性調查對象與測定方法等，如表 1 所示。 

2.1 環境直接輻射的測定環境直接輻射的測定環境直接輻射的測定環境直接輻射的測定 

為推算與評估由核設施所造成民眾的體外輻射曝露，須實施

環境直接輻射的測定。例行監測以加馬輻射為主要對象，而異常

事故發生時，會有中子產生的可能，因此核設施必須有偵測中子

的準備。 

核設施引起的環境直接輻射，通常距離設施愈遠愈低，因此

須在核設施附近及人口集中的地區設置連續式的輻射監測器，以

求得每小時的平均劑量率及累積劑量。在特殊環境條件的地點，

可以設置累積劑量計，以求得累積劑量。而在預測不會受核設施

影響的地區，也須設置背景站。 

在核設施附近有代表性的地點設置連續性的氣象觀測裝置，

用以解釋環境輻射監測的結果。 

相同類型監測器設置時距地面高度宜一致，而不同類型監測

器之計測數據亦須相互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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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環境輻射監測的代表性調查內容 

區分 調查對象 測 定 頻 度 測 定 方 法 備     考 

劑量率 連續 NaI(Tl)閃爍式偵檢器 

游離腔式偵檢器 

GM計數管式偵檢器 

 環
境
直
接
輻
射

 

累積劑量 每季 熱發光劑量計(TLD) 

直讀式電子式累積劑

量計 

 

空浮微粒 每月1～3次 核種分析  

陸地水（含

飲用水） 

每季 核種分析  

牛羊乳 有必要時   

土壤 每半年 核種分析 表層土 

農產食品 

(葉菜、根

菜、米等） 

收穫期 核種分析  

指標生物 每季 核種分析 相 思 樹

葉、松葉等 

環
境
試
樣

 

水盤、下雨 每月 核種分析 水盤法 

氣
象
因
素

 

風向 

風速 

日射量 

輻射收支量 

氣溫 

下雨量 

原則上為連

續 

  

註：核種分析原則上以加馬射線的儀器分析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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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環境直接輻射的連續測定環境直接輻射的連續測定環境直接輻射的連續測定環境直接輻射的連續測定 

(1) 由連續式劑量率監測器測得之輻射劑量率能對短時間的輻

射變動進行監測，並能隨時與氣象觀測數據相對照，故能即

時發現異常並調查原因。 

(2) 偵檢器可使用碘化鈉閃爍偵檢器、游離腔或GM計數管等，

依偵測靈敏度而言，可使用碘化鈉閃爍偵檢器、游離腔，或

是兩者之組合。 

(3) 利用遙測系統自動傳送連續環境直接輻射監測器和氣象觀

測的數據，以供集中監視。 

2.1.2 累積劑量的測定累積劑量的測定累積劑量的測定累積劑量的測定 

累積劑量之偵測，就靈敏度和操作容易的觀點而言，加馬射

線可使用熱發光劑量計（以下簡稱「TLD」）、螢光式劑量計、

直讀式電子劑量計等。而發生異常事故時，可能發射出中子射線，

可以在設施周邊設置如金箔-硫黄片形式的中子偵檢器。 

2.2 環境試樣的取樣與放射性活度測定環境試樣的取樣與放射性活度測定環境試樣的取樣與放射性活度測定環境試樣的取樣與放射性活度測定 

由核設施除役所排放的放射性物質擴散於環境中，應就可能

擴散途徑均應採取環境試樣分析，以瞭解放射性物質在環境中的

分佈和累積狀況。試樣中放射性核種分析的對象以核設施所排放

者為主，並考量評估民眾的有效等效劑量及瞭解環境中累積狀況

為重點，同時亦應充分瞭解天然放射性核種的含量作為參考。 

由核設施除役所排放的放射性核種會在環境中擴散，其中有

部分會經由各種曝露途徑而對民眾造成曝露。因此，必須採取與

此一途徑直接相關的試樣來進行分析。然而，對於瞭解放射性核

種的分佈及累積狀況的環境試樣，也需要進行取樣分析。 

有關量測的放射性核種、核設施除役的排放、周邊民眾的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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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劑量評估及環境積蓄狀況的瞭解等均為考量的重點，不過，有

關天然放射性核種的參考資料，最好也要能預先進行瞭解。 

2.2.1 環境試樣的取樣環境試樣的取樣環境試樣的取樣環境試樣的取樣註 3
 

為瞭解環境試樣中的放射性活度，正確的取樣與分析同等重

要。正確的取樣首先必須充分瞭解環境偵測的目的，下列為取樣

時須注意的事項： 

(1) 環境試樣種類的選定及取樣地點 

應採取具代表性的試樣，且在固定地點採取同種類試樣

為佳。陸地上的試樣，取樣地點要依據與核設施的距離、風

向、人口分佈等因素作決定。 

不受核設施影響的地點，亦應取樣分析，以便與上述所

選地點的試樣作分析比較。 

同時，對於異常事故發生時，設施的可能排放，事先瞭

解環境試樣中的背景水平。 

在試樣的選擇方面，為了輻射劑量的評估及瞭解累積的

狀況等目的，需要充分考慮以下的事項。 

① 試樣的選擇須以劑量評估為重要之考量。在陸地上宜注意

核設施周圍土地利用的情形，並優先考慮產量高與流通性

大的農產品，如稻米、蔬菜、牛奶等。 

② 為瞭解累積狀況而取的試樣，以土壤為主。選擇取樣地點

須考慮地形、地質、長期的追蹤及永續的取樣。土壤試樣

特別需要考慮土地利用的情況。 

③ 為迅速瞭解環境中放射性活度的變動，須採取有效的指標

生物試樣。指標生物必須選擇對於放射性核種濃縮程度較

大以及容易採取的試樣。因為指標生物僅作為瞭解輻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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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的目的，因此也可以選擇不是直接供給食用的樣品。 

④ 為長期減少試樣量的目的，而又能得到廣泛且具代表性的

結果，可採用混合試樣。製作混合試樣必須在固定時間、

地點採取相同的試樣，均勻混合後再分析或計測，可得到

具平均化的資訊。 

(2) 環境試樣的取樣量及保存 

每次採取試樣的量必須足夠分析及評估，並應考慮適當的

保存期限。 

(3) 環境試樣的取樣頻度 

① 為瞭解放射性物質在土壤及海底泥的長期累積狀況，試樣

宜每半年或每年取樣一次並作分析較為適當。 

② 周邊居民劑量評估用之試樣，例如農、畜、水產食品及陸

地水等，原則上一季取樣一次。指標生物亦同。有季節性

的食品及生物，宜以產期或魚獲期取樣。 

③ 為瞭解核爆實驗的影響，宜設置大水盤每月收集放射性落

塵並分析之。 

④ 核爆之後環測取樣之對應，宜自判斷會影響之時起，增加

環境試樣的取樣頻次至認定無影響為止。 

(4) 環境試樣的種類注意事項 

① 農、畜、水産食品 

食品中的放射性測定結果資訊可用於評估體內暴露劑

量。應該適切的選擇周邊居民最常攝取的米、蔬菜等農產

品、牛乳等畜產品以及魚、貝、藻類等海產食品。 

② 陸地水 

採取供飲用的河川水、地下水（井水）等。 



11 

③ 大氣中的放射性物質 

大氣中的放射性物質，通常係針對大氣浮游粒子進行連續

取樣。以核設施所預期排放及核爆實驗的放射性物質，或

放射性碘為取樣對象。 

④ 土壤 

採取土壤進行分析，以瞭解長半化期放射性核種在環境中

累積的動向。 

⑤ 其他 

核爆實験後，採取下雨及大氣浮游物質進行分析，以早期

瞭解放射性落塵的影響。 

2.2.2 環境試樣中放射活度的測定環境試樣中放射活度的測定環境試樣中放射活度的測定環境試樣中放射活度的測定註 4
 

(1) 測定方法 

環境試樣放射性的測定方法，計有機器分析方法以及放射

化學分析方法，放射化學分析方法包括放射性核種分析方法

與總貝他測定方法等。測定方法主要是採用試樣製備比較容

易，同時可以精確分析多種核種的鍺半導體加馬能譜分析儀

的儀器分析方法為主。另外，依據試樣的種類不同，也可以

使用NaI(Tl)閃爍式加馬能譜分析儀的儀器分析方法。 

此外，可以使用矽半導體的阿伐能譜儀，來量測被採集

於具有高表面採集效率濾紙上的鈾、鈽等阿伐核種。 

放射化學分析方法，原則上使用於加馬射線量測有困難

的核種（例如，純貝他核種、鈾、鈽等）。 

總貝他量測，直接的目的不是在於輻射劑量評估，環境

試樣中的總放射性量測，乃是考慮在必要時，能用以跟過去

的相關數據作比較。不過，不合適用於含有大量天然放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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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種（例如，鉀-40）的試樣。 

(2) 偵測靈敏度 

為了決定環境試樣放射性偵測條件的目的，需要事先決

定偵測的靈敏度。 

偵測靈敏度因監測的目地而異，考量的因素如下： 

① 試樣種類如飲用水、食品等，分析之目的在於評估設施周

邊民眾所接受之劑量，因此偵測靈敏度應該依據年度攝取

的食物所導致的年劑量限度而訂定。然而，所採用的分析

方法，不僅要能符合年輻射劑量限度作為偵測靈敏度的設

定，就連遠小於年輻射劑量限度所對應的放射性活度水平

也要有能力進行偵測。 

② 目的在於瞭解環境的累積狀況時，則應考慮試樣與核種的

各種特性、偵測技術的現況及地區環境的特性等因素，訂

定偵測的靈敏度。 

2.3 除役前除役前除役前除役前調查調查調查調查 

2.3.1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除役前調查的目的如下： 

① 決定*5) 有關之關鍵核種、關鍵曝露途徑及關鍵群體等相關的

資料，作為環境監測計畫的擬定及劑量評估的參考資料。 

② 瞭解環境直接輻射及環境試樣中背景活度的特性，並將採取

的環境試樣收集保存，作為設施除役分析數據的比較。 

③ 做為設施除役實施輻射監測的方法的試驗，以及必要監測技

術的練習。 

2.3.2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除役前調查必須注意的事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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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了瞭解環境直接輻射的背景水平及變動狀況，必須事先選

定環境直接輻射的偵測地點，以供核設施除役開始後的偵測。 

(2) 在預定設置環境直接輻射連續監測器的地點，最好同時進行

有關代表當地區域與局部地區的氣象因素（例如，風向、風

速、雨量、氣溫等）調查。 

(3) 為了事先瞭解大氣空浮微粒中所含放射性核種的背景水平變

動，最好在核設施除役預定取樣的地點，至少每月一次，採

取空浮微粒進行分析。 

(4) 為了預先知道環境試料中的放射性核種的背景水平，必須採

取土壤、當地生產的主要食品、水及生物等試樣，進行核種

分析。有季節性差異的試樣，為了確認，必須每季採樣分析。

採集適當的試樣預先保存，以備運轉後不時之需。此外，由

於核設施的種類不同，也有可能會測出長半化期的阿伐核

種，在此情況下，應該增加阿伐核種分析項目。 

(5) 以上的調査必須在除役前至少實施 1 年以上，亦可由核設施

除役前的歷史環境輻射監測資料替代之。 

(6) 除役前調查的取樣範圍要比核設施除役預定的監測計畫範圍

還要廣，其種類要能保證在不同的時間與地點的背景變動程

度都能有所瞭解。環境試樣的放射性核種定量，要與核設施

除役監測計畫所使用的儀器分析相關。 

(7) 取樣的種類與地點等的選定、核設施周邊地區的人口分佈、

廢氣排放預定地點附近的氣象因素、廢水排放預定地點附近

的狀況、當地生產食品的流通途徑與攝取狀況等資料，應該

有概略的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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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異常事故發異常事故發異常事故發異常事故發生時例行監測的加強生時例行監測的加強生時例行監測的加強生時例行監測的加強 

當原子能事業者有異常事故發生的通報時，需要強化平常時

候的監測，並按照事故的推移，開始緊急事故監測的準備。 

2.4.1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平時監測的強化，有下列目的： 

(1) 在有異常事故發生的通報時，要能迅速瞭解是否有造成周邊

居民及周邊環境的影響及其影響的程度。 

(2) 明瞭異常事故的原因及其狀況。 

2.4.2 加強内容加強内容加強内容加強内容 

(1) 加強環境直接輻射劑量率的連續監測 

縮短在核設施周邊設置之連續監測器的數據量測時間間

隔，密集的進行連續記錄的監測，以瞭解輻射劑量率的分佈

及變化。 

(2) 加強大氣中放射性物質的監測 

具備空浮抽氣取樣的監測站必須密集的進行偵測的結果

觀測，並縮短抽換濾紙的時間間隔。由設施內的狀況判斷，

必要時，開始進行放射性碘的取樣分析。 

(3) 加強氣象観測的監測 

具備氣象觀測記錄的監測站，須進行密集的監視，並與

周邊的氣象台保持密集的聯繫，以收集氣象相關的資訊。 

(4) 加強累積劑量的監測 

按需要，於 TLD 監測點增加螢光玻璃劑量計的佈設與抽

換。增加的 TLD，於設置後數小時～1日左右收回，用以求

出異常事故發生後的累積輻射劑量。如果有設置直讀式的電

子式累積輻射劑量計時，須增加指示值的確認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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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移動偵測的實施 

按需要，使用可搬形式的偵檢儀器，偵測環境直接輻射

劑量率。此時，也可使用環境輻射監測車。 

2.4.3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進行加強平時監測時，必須注意下列各項： 

(1) 在有異常事故發生通報時，有關來自於原子能事業者提供的

異常現象資訊的收集，以及有效的氣象資訊之靈活運用等，

對於實施平時監測的加強是非常重要的。 

(2) 如果監測結果顯著地超過平常的變動範圍度時，有必要針對

偵測機器的穩定性及氣象現象影響等調查，以及核設施以外

的其他主要原因進行確認（參考3.2.1）。 

(3) 實施平時監測的加強時，必須與相關的機關緊密的進行聯

繫。 

(4) 實施移動偵測的時候，應按照通報的異常現象狀況及程度，

穿戴防護衣等裝備。 

 

註2：本報告所謂的環境直接輻射，係指存在於環境中而導致體外曝

露的加馬射線等。 

註3：詳細的環境試樣取樣方法，可參考日本文部科學省公布的輻射

偵測方法系列16「環境試樣取樣方法」。 

註4：詳細的環境試樣放射性量測方法，可參考日本文部科學省公布

的輻射偵測方法系列。 

註5：「決定-」的用語，在這裡係指與個人之最主要曝露有關的重

要核種、食品種類及曝露途徑，並從曝露的觀點，考慮這些結

果具有最高輻射劑量組合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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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監測結果的評估監測結果的評估監測結果的評估監測結果的評估 

監測結果的(1)偵測值可信度、(2)偵測結果用以估算輻射劑量的

假設之適當性及(3)考慮所估算的輻射劑量與年輻射劑量限度的關

係，有必要進行綜合性地評估。 

以下，針對偵測值的處理、偵測結果的評估、監測數據的記錄

及監測的品質保證等的提供具體的指引。 

3.1 測定値的取捨測定値的取捨測定値的取捨測定値的取捨 

3.1.1 測定値的變動與平常的變動範圍測定値的變動與平常的變動範圍測定値的變動與平常的變動範圍測定値的變動與平常的變動範圍 

環境直接輻射及環境試樣中的放射性偵測結果的變動因素

有： 

(1) 試樣取樣方法、處理方法、偵測儀器的性能、偵測方法等偵

測條件的變化、 

(2) 下雨等氣象主要因素，以及地理、地形上的主要因素等的自

然條件變化、 

(3) 核爆實驗等的影響、 

(4) 核設施運轉狀況的變化、 

除了第(3)項變動因素外，在良好管理測量條件，且在核設

施持續正常運轉下，偵測值的變動範圍，稱之為「平常的變動範

圍」。 

偵測值在正常的變動範圍以外時，須調查其原因。假如已知

是由第(1)項的原因所造成，則須採取排除該項因素之措施，或

視需要再重新進行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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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平常變動範圍的決定平常變動範圍的決定平常變動範圍的決定平常變動範圍的決定 

由一部連續監測器經過長時間的量測所得到的數據，在良好

管理條件下，可測得許多有意義的偵測值。經統計處理後，如其

結果會呈現常態分佈註6，則可取其平均值±（3×標準差），為「平

常的變動範圍」。 

但是，在多數的情況下，數據的數目並不是那麼多，而且對

於偵測低限以下的數據無法以統計的方法來處理。在此情況下，

可以用過去數據的最小值和最大值的範圍來做為一般平常的變

動範圍。但這是一個極端的方法，對於變動範圍很大的情況，過

去的環境與量測條件與現在的情況是否有所改變，必須慎重的預

先進行討論，此點是非常重要的。 

平常的變動範圍可以由核設施的除役前調查及平常運轉時

的調查結果來求得，不過，在過去有非常高活度的沉降物核種存

在的情況時，增加溯及過去的年數所增加的數據數，作法並不恰

當。 

平常的變動範圍本身，與輻射劑量的評估沒有直接關係，不

過，可以做為大量偵測數據的篩選，對於任何超出平常的變動範

圍的數據，都必須進行原因的調查。 

3.2 偵測結果的評估偵測結果的評估偵測結果的評估偵測結果的評估 

3.2.1 環境直接輻射偵測結果的評估環境直接輻射偵測結果的評估環境直接輻射偵測結果的評估環境直接輻射偵測結果的評估 

如果偵測值超過了平常的變動範圍時，必須就以下的項目進

行調查，將有助於判斷是否為核設施的貢獻及環境影響的評估。 

(1) 偵測系統及數據傳送處理系統的穩定性 

(2) 下雨對於自然輻射增加的影響 

(3) 地形、地質等周圍環境條件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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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爆實驗的影響 

如果偵測值低於平常的變動範圍時，除了積雪的影響以外，

還必須考慮檢查機器是否故障。 

3.2.2 環境試樣中放射活度測定結果的評估環境試樣中放射活度測定結果的評估環境試樣中放射活度測定結果的評估環境試樣中放射活度測定結果的評估 

當偵測值超出了平常的變動範圍時，首先必須調查試樣的取

樣、處理、分析、測量是否有確實的執行，或是有所變更。同時，

進行檢查，是否受到核爆實驗的影響。上述原因的調查，可用以

研判是否為核設施的貢獻，以利於環境影響的評估。 

3.2.3 核爆的影響評估核爆的影響評估核爆的影響評估核爆的影響評估 

如果環境直接輻射偵測與環境試樣中的放射性分析結果超

過了平常的變動範圍，則必須進行原因的調查，以確認是否可能

受到放射性落塵的影響。 

在此情況，事先充分地瞭解核爆落塵的性質，包括核種隨時

間的變化，以及直接輻射的連續偵測數據的變化等，由這些數據

的比較與比對，可以推定輻射水平的增加，是否由核設施所造

成。因此，必須盡力收集與核爆實驗相關的放射性落塵數據。 

3.2.4 累積狀況的確認累積狀況的確認累積狀況的確認累積狀況的確認 

(1) 土壤的核種分析結果，主要是用以瞭解長期的累積狀況。但

是，通常對於這些與輻射劑量評估沒有直接關係的分析結

果，仍應加以注意。 

(2) 在試樣的放射性核種濃度的變動主要原因中，取樣的變動明

顯地大於分析與量測的變動。因此，為了審查長期變化的有

效誤差，需要針對試樣的代表性，預先進行充分的討論。 

(3) 累積狀況的判斷，須考慮取樣誤差的變動，以決定其是否具

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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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劑量評估劑量評估劑量評估劑量評估 

輻射劑量的評估，通常是將 1 年內體外曝露的等效劑量，

與 1 年內的飲食物等的攝取所導致的體內曝露劑量，分開個別

估算，再將個別的評估結果相加計算。對於體外曝露，係以TLD

的數據來估算，對於體內曝露，係以飲食物中的主要放射性核種

的濃度及攝取量來估算。 

通常所估算的周邊民眾輻射劑量非常的低，原則上以年等效

劑量為估算對象，包括體外曝露的等效劑量與體內曝露的約定等

效劑量。 

此外，必要時，評估骨表面及肺部的等效劑量或由放射性碘

來推算甲狀腺的等效劑量。 

3.2.6 綜合評估綜合評估綜合評估綜合評估 

監測結果及綜合評估的公佈，最好是由監督機構來進行。同

時，依據監測目的所公佈的內容如下： 

(1) 輻射劑量的評估 

(2) 放射性物質的累積狀況 

(3) 對監測結果的評估以及核設施的變動狀況等相關的資訊所

提出的適當說明。 

3.3 監測結果的記録監測結果的記録監測結果的記録監測結果的記録 

實施環境輻射監測所得到的數據，最好能做自動化的處理，

並以統一的格試記錄。 

這些特定地區試樣的數據，其來源非常的廣，就長期的觀點

來看，必須充分活用這些數據，並製定正確的記錄格式來進行管

理。 

除了與各個數據所對應的記錄內容以外，與劑量評估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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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分佈、食品的流通途徑、生產量及其他各種參數的資訊，都

必須小心的加以收集與保存。 

3.4 監測結果的品質保證監測結果的品質保證監測結果的品質保證監測結果的品質保證 

環境輻射監測品質保證的目的，在於保證所獲得數據的品質，

被適當的維持在一客觀的水準以上，如此，才有可能對各機關間

及同一機關不同時期的數據做統一的解釋。 

品質的保證，從取樣到數據的評估，需要建立一連串的全程步

驟，包含下列事項： 

(1) 所使用之各種監測儀器與裝置的品質 

(2) 偵檢器的檢查與校正 

(3) 建立使用標準分析方法 

(4) 如果有國家標準時，與國家標準間的追溯性（與國家標準的關

連） 

(5) 人員的訓練與經驗 

(6) 維持數據的品質在必要的水平所需要的文件與記錄等。 

以上各項目的綜合性評估方法之一，最好是與相關的環境放射

性分析專業機關進行 cross-check（相互比對）。 

 

註6：統計處理所得到的結果，有常態分佈與對數常態分佈等。在對

數常態分佈的情形時，平常的變動範圍為平均值  (標準偏

差)
3，此時的平均值為幾何平均值，標準偏差為幾何標準偏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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